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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 

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核算细则 

(试行) 
 

第一章  总 则 

 

为规范“十一五”期间主要污染物总量核算工作，统一核算范

围、计算方法、认定尺度、取值标准，加强对各地污染减排工作的

指导，确保完成“十一五”全国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目标，依据《国

务院关于印发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国发[2007]15 号）、

《国务院批转节能减排统计监测及考核实施方案和办法的通知》（国

发[2007]36 号）以及《“十一五”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核查办法（试

行）》（环发[2007]124 号）的有关规定，制定本细则。 

一、适用范围 

本细则适用于国家对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核算期（年、半年

度）主要污染物新增量、削减量和排放量的核算。主要污染物排放

量是指“十一五”期间实施总量控制的两项污染物，即化学需氧量

（COD）和二氧化硫（SO2）的排放量。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对本行政区域内 COD 和 SO2排放量的核算

可参照本细则执行。 

二、核算原则 

1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。核算工作要坚持实事求是，反对弄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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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假。要使核算数据准确反映各地区核算期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，

并且与当地经济发展和污染防治工作实际情况相协调。 

2、坚持与环境统计制度相结合的原则。严格按照国家环境统计

报表制度的规定，认真做好核算数据与“十一五”统计报表的衔接，

确保数据的真实性和可比性。 

3、坚持现场核查与资料审核相结合的原则。重点核算各地区核

算期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变化情况。根据当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核算

新增排放量，以资料审核为重点，结合现场核查，依据明确的核算

方法对各地上报的减排工程项目逐一核实削减量，并保持半年、年

度之间工程项目和核算数据的连续性。 

三、核算方式 

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核算由基础性准备工作、数据核查验证工作、

总量审核工作三部分组成。 

1、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环保部门负责协调并督促做好本行政

区域内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排核算的基础性工作，包括用于主要

污染物新增量核算的基础资料、2005 年以来历年环境统计数据库和

减排项目台帐、核算期减排工程项目详细清单及相关验证文件等，

并对本区域内的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情况进行核算，核算结果及其

主要参数的取值依据一并上报国家环保总局。 

2、环保总局各督查中心（下称督查中心）负责收集主要污染

物总量减排核算的相关数据，现场核查重点企业排放达标情况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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减排工程建设与运行情况，抽查验证各地新增主要污染物削减量

计算结果的真实性与准确性等，并将经审核认定后的减排项目清

单、减排数据、核算结果及其主要参数的取值依据等上报国家环

保总局。 

3、国家环保总局负责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污染物排放量的最

终审核与认定。 

 

第二章  COD 总量减排量的核算 

 

核算期 COD 排放量为上年（半年）度的排放量与本年（半年）

度新增排放量之和减去本年（半年）度新增削减量。 

计算公式为： 

REEE −+= 10     (2－1) 

式中：E―COD 排放量，万吨； 

0E ―上年（半年）COD 排放量，万吨； 

1E ―核算期新增 COD 排放量，万吨； 

R―核算期新增 COD 削减量，万吨。 

 

第一节  新增 COD 排放量的核算 

 

新增 COD 排放量是指核算期与上年同期相比，由于工业生产活

动和城镇人口增加导致的 COD 排放增加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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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算公式为： 

生活工业
EEE +=1     (2－2) 

式中： 1E ―核算期新增 COD 排放量，万吨； 

工业
E ―新增工业 COD 排放量，万吨； 

生活
E

―新增生活 COD 排放量，万吨。 

一、新增工业 COD 排放量的核算 

计算公式为： 

rGDPE ××=
上工业 2005I     (2－3) 

式中：
工业

E ―新增工业 COD 排放量，万吨； 

2005I ―2005 年 COD 排放强度，万吨/亿元； 

上
GDP ―上（半年）年 GDP，亿元； 

r ―扣除低 COD 排放行业贡献率和监测与监察系数后的

GDP 增长率（％）。 

公式（2－3）中各参数来源和计算方法如下： 

① 2005I ＝2005 年工业 COD 排放量（万吨）/2005 年 GDP（亿元）。 

②上（半）年 GDP 数据使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。 

③r=[1-(低 COD 排放行业工业增加值的增量（亿元）/GDP 的增

量（亿元）)]×计算用 GDP 增长率（％）。 

数据来源： 

a.低 COD 排放行业包括电力业（火力发电）、黑色金属冶炼业（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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铁）、非金属矿物制品业（建材）、有色金属冶炼业、电器机械及器

材制造业、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品机械制造业和通讯计算机及其

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七个行业。情况特殊的个别省份可以根据排放强

度适当调整 1到 2 个行业，但行业总数不得超过七个。 

电力、黑色金属冶炼等 7 个低 COD 排放行业的工业增加值的增

量暂时使用当地统计局数据，如无数据，按上年 7 个行业工业增加

值增量对上年 GDP 增量的贡献率作为核算年贡献率进行计算。 

b.核算年 GDP 增长率及 GDP 增量暂时使用国家统计局和当地统

计局数据，如无数据，取上半年增长率数值进行计算，待国家统计

局公布新的数据后，统一调整。 

c.计算用 GDP 增长率=当年 GDP 增长率-监测与监察系数。 

监测与监察系数取决于监测与监察达标率，取值如下： 

监测与监察达标率=监测达标企业数/监测企业总数×0.5+监察

达标企业数/监察企业总数×0.5 

监测与监察达标率达到 100%的，监测与监察系数为 2%；达到 90%

的为 1.8%；达到 80%的为 1.6%；达到 70%的为 1.4%；达到 60%的为

1.2%；达到 50%的为 1%；低于 50%的为 0。 

监测与监察系数按照国家环保总局的有关规定进行确定。 

上述增量和增长率均是指核算期与上年同期相比。 

有条件的省份可参照以下方法对各市（州、盟）新增工业 COD

量数据进行校核。 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7242


